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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辩证逻辑研究是我国当代逻辑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在该学科的学科属性及一

系列基本问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并形成了诸多不同学派与研究进路。系统总结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的

历史发展，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文革”前的辩证逻辑研究基本上限于苏联

学界所设定的“问题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辩证逻辑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进

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七大主要研究进路，即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比较研究进路、范畴理论研究进路、科

学方法论研究进路、非经典逻辑研究进路、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应用研究进路、思

想史研究进路。但与演绎逻辑及归纳逻辑相比，当代辩证逻辑研究尚未获得成熟形态，一些基本问题尚待

进一步探索与澄清。辩证逻辑的发展既要鼓励各种研究路径的“百花齐放”，又要提倡路径之间的深度互动

与争鸣；同时，应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在“问题导向”的多学科、多视角合力攻关研究已成为

学术研究主旋律的时代，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挥各种研究路径的解题功能，是当代辩证逻辑研

究的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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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逻辑研究是我国当代逻辑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其与辩证哲学研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辩证逻辑

研究在我国一般哲学研究、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等研究领

域也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进展，同

时，在该学科的学科属性及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也存在着广泛

的争论，形成了诸多不同学派与研究进路。自20世纪后期以

来，随着复杂性演化科学的长足发展和解决逻辑科学一系列

前沿难题的现实需求的推动，国际逻辑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获

得了新的重要进展，这不仅体现于欧陆学界辩证逻辑研究传

统的新的演进，而且体现于英语世界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研究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复兴。因而，系统总结我国辩证逻辑研

究的历史发展，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拟在简要

考察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背景和“文革”以前我国辩证逻辑

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对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我国辩证逻辑

研究的主要进路给予系统考察与评述，以期推动相关研究工

作的进一步展开。

一、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我国的逻辑学研究

受到苏联学界的深刻影响，辩证逻辑研究更是如此。因此，

评述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需先做一些历史背景说明。

当代辩证逻辑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密切相关，但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

中，并没有使用“辩证逻辑”这一术语。关于辩证逻辑的研究

对象，经常被征引的是恩格斯在其哲学名著中的如下两段著

名论断：

“在以往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

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

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①

“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

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

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②

比较这两个论断不难看出：第一，与黑格尔《逻辑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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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恩格斯这里使用的作为学科名称的“逻辑”一词，仍指“形

式逻辑”。第二，恩格斯这里使用的“辩证法”概念不是指关

于自然和历史的辩证法（他和马克思认为那已经是广义“实

证科学”的研究对象，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和恩格斯在《自

然辩证法》中所实践的那样），而是与“形式逻辑”相并列的

“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关于思维过程及其规律的学

说”，不过不是作为实验心理学意义上的关于思维的经验科

学，而是作为“纯粹思想领域”的“辩证法”学说，因而后人将

这样的学说称为“辩证逻辑”，亦属顺理成章之举。但需要强

调指出的一个文本事实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的文

字中，除了引用和指谓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外，他们所使用

的“逻辑（学）”一词都是明确指谓“形式逻辑”的。这是他们

与黑格尔的一种自觉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没有否认形

式逻辑在人类理性思维中的作用，在自己研究与论证实践中

也熟练地加以运用。这一点还体现在他们对归纳与演绎在

理性思维中的互补作用的辩证把握上。恩格斯曾就此强调：

“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

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

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

系、它们的相互补充。”③正确把握演绎与归纳的关系，也是正

确理解它们与辩证逻辑之相互作用的一个关节点。而“把每

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这个要求不但适用于演绎逻辑与

归纳逻辑，当然也适用于辩证逻辑。不过，结合他们自己的

成功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更为强调的是对祛除黑格尔神秘

色彩之后的“辩证法”的把握之必要性与重要性。马克思、恩

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都曾提出了在黑格尔工作的基础上建

构科学形态的辩证逻辑的任务，但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些重要

的指导思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这项工作。须知，马、恩、列视

域中的“形式逻辑”只是传统形式逻辑，加之受黑格尔在“绝

对理念”统摄下贬低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他们并未考虑到

形式逻辑被赋予新的生命而获得长足发展的可能，也没有注

意阐明形式逻辑与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严格区分。

这一点不应苛求于先贤。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哲学

背景之一，黑格尔哲学的“反形式逻辑外貌”，在后来马克思

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辩证法

和辩证逻辑研究与现代逻辑发展长期脱节（直到近年才有所

改观），极大地限制了辩证逻辑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这

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遗憾。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未公开发表的手稿文本中，迄今只发

现一处使用了“辩证逻辑”这一术语（这也是历史上“辩证逻

辑”这一术语的首次使用），即：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

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

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

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

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④

这段文字来自《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一段札记。从上下

文可以看出，恩格斯这里说形式逻辑把判断和推理的形式

“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并不是指形式逻辑没有自己的理论

系统，而是指形式逻辑并没有使用“流动范畴”考察判断与推

理的“辩证关联”。他用“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一切机械

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

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

他任何运动形式”这三个判断为例，用“个别”、“特殊”与“普

遍”的辩证范畴理论说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联。这种辩证

分析，当然与运用形式逻辑工具的演绎与归纳分析居于不同

层面，但毋庸置疑的是，演绎与归纳分析提供了这种辩证分

析的前提条件。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末

3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反形式逻辑”思潮，形式逻辑与

辩证法相互拒斥的思想成为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主流思

潮，《自然辩证法》（于20年代末被编辑出版）中的上述论述被

看做是马克思、恩格斯拒斥形式逻辑的根据，而他们在公开

发表的文字中对相反观点的明确宣示与说明却遭到了冷

遇。直到40年代末期，“形式逻辑”才获得艰难的“平反”，但

作为现代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仍然被批判，这种局面在苏联

直到60年代才得到根本改观。历史的不幸在于，唯物辩证法

与辩证逻辑恰恰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地从苏

联传入我国的，其所携带的“彻底地反形式逻辑”的外貌，对

我国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负面作用，其影响

一直延续至今，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历史背景。

通过“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关系”的讨论，苏联学界在

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与基本性质上逐步形成了三大学派的

观点：1.科学形态的辩证逻辑就是唯物辩证法本身，只不过要

更加凸显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的一面；

2.辩证逻辑是关于思维辩证法的学说，与自然辩证法及历

史—社会辩证法相并列；3.辩证逻辑是关于辩证思维规律、形

式与方法的学说。在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上，也形成了是哲

学不是逻辑、是逻辑不是哲学、既是哲学又是逻辑三种不同

观点的交锋，从而与当时关于“数理逻辑”的学科性质的三种

观点（是数学不是逻辑、是逻辑不是数学、既是逻辑又是数

学）的争论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同时，各学派也在努力建构

辩证逻辑学科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二、“文革”前辩证逻辑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我国的辩证逻辑研究与讨论基

本上限于苏联学界所设定的“问题域”。其中，苏联的几部代

表性著作，在我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著作被相继翻

译出版。影响较大的有罗森塔尔著《辩证逻辑原理》（马兵、

马玉珂等译，1962）、阿里克塞也夫著《思维形式的辩证法》

（马兵译，1961）、柯普宁著《作为逻辑的辩证法》（郑杭生等

译，1965）。苏联以及东欧学界的一些相关研究论文也被大

量翻译发表。我国学界关于辩证逻辑的讨论也在此基础上

相应展开，其中，《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辩证法、逻辑与认识

论的统一》（1959）、且大有编《辩证逻辑参考资料》（两卷本，

1959）等，在讨论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与苏联学界相应，这一时期我国学界关于辩证逻辑的研

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的讨论也大致分为三个学派：一是认为辩

证逻辑就是唯物辩证法，或者说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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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构成当时我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并写入了艾思

奇、李达、孙叔平等编写的哲学原理教材，在逻辑学界持这种

观点的代表有李志才、杜岫石等；二是认为辩证逻辑的对象

就是思维辩证法或者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学说，这是上列三本

苏联辩证逻辑著作的观点，展开来说，就是罗森塔尔所述“辩

证逻辑是运用辩证方法去研究思维和认识，是这一方法的一

般原则在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领域中的具体化”、“辩证逻辑

的主要任务，是要指出如何才能在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等

等的逻辑中表现客观存在的运动”⑤，这种观点，也成为当时

我国学界大多数辩证逻辑研究者的主流观点；三是认为辩证

逻辑就是关于辩证思维的规律、形式与方法的科学，其代表

有江天骥、且大有、章沛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辩证思维形式是与形式逻辑研究对象迥异的“辩证

概念”、“辩证判断”、“辩证推理”，另一派则与前两派一样反

对这样的观点，而主张辩证思维形式是对概念、判断、推理等

思维形式的辩证把握的逻辑刻画。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存在

上述学派分野，但各派都十分重视“辩证思维方法”的研究，

就“归纳与演绎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统一”、“逻辑与历史

相统一”，特别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展开了富有新

意与启发价值的深入研讨，并遵循柯普宁著作的范例，开启

了辩证逻辑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维度的系统探索。

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20世

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界“逻辑大讨论”的首要问题，并贯穿讨

论的始终。经过长期论证，基本澄清了“形式逻辑”在科学思

维中的基础地位及其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但

由于讨论的参加者大多尚未掌握作为现代形式逻辑的数理

逻辑工具，讨论的水平受到了限制，这表现在用“初等逻辑”

与“高等逻辑”来把握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仍构成当

时多数讨论参加者的主导观念上。

周礼全是讨论参加者中少数具有深厚的现代逻辑与分

析哲学背景的学者之一。他以一个逻辑工作者的高度责任

感与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苏联和我国，从20世纪二三十年

代起，就流行着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错误看法，其根源

都来自黑格尔的《逻辑》。黑格尔在《逻辑》中本来就说了不

少糊涂话。后来某些人又变本加厉地宣传这些糊涂思

想。……要纠正和清除这些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错

误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和黑格

尔的《逻辑》。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是形式逻辑的

根本原理，黑格尔的《逻辑》则是辩证逻辑的主要经典，而

且这两者又是互相牵扯的⑥。本着这一认识，周礼全于 1954
年至 1957 年花费大量精力获得了《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

要阶段——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

和排中律》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三项重要成果。其中，第

一项成果于1956年由《哲学研究》连载，并于1957年出版；第

二项、第三项成果当时虽没有出版，但印行了不少征求意见

本，在学界有重要影响。这些系列成果系统澄清与体现了形

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回

答了分析风格的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研究是否可能、何以可能

的问题。

我国现代逻辑事业的奠基人金岳霖在其后期思想中放

弃了其前期的狭义逻辑观（只承认演绎逻辑是逻辑），而转变

为接受包括辩证逻辑在内的大逻辑观，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

关于形式逻辑的逻辑真理之“普适性”的思想。在形式逻辑

获得“平反”之后，苏联、东欧与我国学界曾就“形式逻辑的客

观基础”（即逻辑真理的客观基础）问题展开了多方研讨与争

鸣，先后提出了逻辑真理反映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定性”、“相

对独立性”、“质的规定性”等多种观点，其中尤以“相对稳定

性”说占主导地位。由此说还派生出了形式逻辑只适用于把

握事物的量变阶段，只有辩证逻辑才适用于把握事物的质变

阶段的观点。然而，在金岳霖看来，这些观点只是在表面上

承认形式逻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实质上还是对形式逻辑的

排斥与否定。因为形式逻辑的逻辑真理之所以是逻辑真理，

恰恰在于它们以“穷尽可能”为特征，在于它们的普遍有效

性，也就是在思维中的普适性。倘若认为思维中有逻辑真理

并不适用的领域，则逻辑真理之普遍的规范性就无从谈起，

也就等于否定了逻辑真理。显然，这个问题不解决，使形式

逻辑与辩证法不相互拒斥而且相辅相成的诉求是难以真正

达到的。这是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上最难解开的一

个理论“死结”。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钻研，金岳霖终于找到

了解开这一理论“死结”的通路：逻辑真理虽与其他所有科学

真理一样具有反映性，但它所反映的既不是其早年所说作为

“纯存在”的“式”，也不是处于永恒变化发展中的客观事物的

任何局部状态或局部阶段的属性，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确

实性只有一个”这样一条“相当根本的客观规律”。这条规律

并不与任何其他规律（包括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相冲突，同

时，又是任何其他规律成立的必要条件。他于1962年在《哲

学研究》发表的长篇论文《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

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背景下，运用

“反映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认识，对形式逻辑的逻辑真理的

普适性思想的系统阐发与辩护。把握确实性也绝不与思想

认识的过程性、发展性相冲突，“认识的深入是撇开现象的确

实性，深入到本质的确实性，撇开偶然的确实性，深入到必然

的确实性，撇开支流的确实性，深入到主流的确实性……认

识总是要由浅入深的，但是，无论浅也好深也好，认识总是要

反映对象确实性的”⑦。正因为如此，人们要获得关于客观事

物的任何方面、任何阶段的正确认识，都必须保持思想认识

的确定性。由此决定了人类思想认识中一条基本的反映规

律：“只有确定的思维认识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确实

性。”按照这个规律，为获得正确的认识，我们就必须研究在

思维（包括辩证思维）全过程中（而不是局部过程中）维护思

想确定性的条件，寻找保持思想确定性的规范来克服不确定

性，这就是逻辑真理及由之决定的逻辑规范之所由来。该文

尽管主要是就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立论的，但根据金岳

霖关于“三律”在整个演绎逻辑大厦中的基本性的一贯认识，

上述结论自然可以推广到所有逻辑真理。金岳霖本人也做

了这样的推广⑧。这项被晚年金岳霖称为平生“最得意的”三

篇论文之一的成果，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辅相成关系的

把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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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三、新时期辩证逻辑研究的主要进路

正如周礼全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指出的：“1978年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对辩证逻辑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现

在许多辩证逻辑的研究者不满足于停留在对辩证逻辑的某

些原则的空洞讨论上，已开始比较扎实地研究辩证逻辑的具

体内容。有些辩证逻辑的研究者根据自己对辩证逻辑的理

解，正在试图构造或已经构造了他们的辩证逻辑体系。这些

情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⑨这段话可作为对我国20
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辩证逻辑研究的恰当概括。彼

时，学界既探讨了辩证逻辑的对象、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

关系、辩证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等老问题，也在思维领域的基

本矛盾、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辩证思维的形式与方法等诸

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富有启发价值的学术新见，同

时也探讨了辩证逻辑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不同路径⑩。经过争

论，学界在辩证逻辑研究对象为“辩证思维的规律、形式和方

法”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辩证思维形式”的性质上仍存

在根本性分歧。不同学派均开始了构造辩证逻辑体系的工

作，这一时期出现了多部以辩证逻辑命名的专著与教材（详

见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研究会

的会员近500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没

有延续80年代的“繁荣”，但辩证逻辑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两方

面都获得了新的重要进展。整个新时期辩证逻辑研究的发

展，可概括为如下七个方面的主要研究进路。

（一）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比较研究进路

如前所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研究，是贯穿于

辩证逻辑研究始终的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其实质是两种逻

辑类型的比较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

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现代演绎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的科学体

系逐渐为我国逻辑学者掌握与使用，加之辩证逻辑研究本身

的发展，使得这种比较研究获得了新的深度。1992年出版的

黎祖交主编《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可视为这种比

较研究成果的一种阶段性总结。该书吸取学界比较研究的

成果，从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论证论、思维方法论、思维

规律论等多个角度比较了两门学科的研究历史、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以及发展方向。周礼全对其研究结果

做了如下三点肯定性概括：“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研究重点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是

具有不同性质的工具性学科，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两门

学科都是研究思维形式、规律与方法的科学，即都属于逻辑

科学。”“两门学科仍将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继续作为

两种互补的思维工具发挥作用。这里没有谁吃掉谁的问

题。”这样的两门学科的“互补性”观念，已逐步成为国内辩

证逻辑研究的主流观念。

由于辩证逻辑以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为根本基础，而矛盾

律又是形式逻辑的基本法则，也是现代逻辑系统的可靠性研

究的基石，因而，“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之差异的辨析，就

成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中的首要问题，许多逻辑

学者（包括不承认存在作为逻辑学分支的辩证逻辑但承认辩

证法的矛盾学说的学者）参与了该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发表

了大量研究论文。香港学者黄展骥正是通过对中国内地学

界有关区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争论的考察，把辩证逻辑

学界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关系的把握划分为“鹰派”

与“鸽派”，同时把拒斥“辩证矛盾”及辩证法学说的学者称为

“形式派”。所谓“鹰派”即坚持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不两立、

不相容的立场，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和中国学界的辩证

学派为代表；“鸽派”则主张拒斥逻辑矛盾与把握辩证矛盾

“并行不悖”，即坚持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可并立的立场，50
年代后苏联与中国学界这种观点占据主流。但他也敏锐地

注意到，那种认为形式逻辑适用于把握“量变”、辩证逻辑适

用于把握“质变”的观点，实际上否认了形式逻辑规律与法则

的普适性本质，他将之与同样否认矛盾律之普适性的“次协

调（亚相容）辩证逻辑”学派称为“新鹰派”。这种学派划分

的意义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国内“次协调辩证逻辑”的

主要代表桂起权欣然接受“新鹰派”的称谓，并指出：“形式

派、辩证鸽派、辩证新鹰派、辩证旧鹰派可以排列成一个家族

谱系，相邻派别的观点是交叉重叠的。”张建军则进一步提

出，以是否坚持所谓两种逻辑的“初等”、“高等”说划界，又可

把辩证鸽派的观点分为两类，“一类维护初高等说，强调矛盾

律的所谓‘狭隘和初级的眼界’；另一类则放弃初高等说，而

把矛盾律的普适性贯彻到底，真正把拒斥逻辑矛盾作为辩证

思维的一项基本原则，主张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是相辅

相成的互补关系”。他把前者称为“旧鸽派”，把后者称为

“新鸽派”，并指出金岳霖、周礼全的观点即属于“新鸽派”。

赵总宽则对这种学派划分做出了系统总结：“旧鹰派主张唯

一正确的逻辑是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而否认形式逻辑是正确

的逻辑，提出用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新鹰派并不完全否

认形式逻辑，但主张必须限制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和某些推

理规则的普适性，认为逻辑矛盾命题是辩证矛盾命题的特

例，悖论命题可以是真命题，主张用次协调逻辑来补充形式

逻辑……旧鸽派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都是逻辑学，不能

互相取代，而是二者有类似初等与高等数学关系的两种逻辑

学。新鸽派主张形式逻辑主要作用在于排除思维中的逻辑

矛盾命题，它普遍适用可能出现逻辑矛盾命题的全部思维领

域；辩证逻辑主要作用在于把握辩证矛盾命题。二者是功能

互补的两种逻辑学。”不难见得，这种学派划分，对于把握辩

证逻辑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在以下各个研

究进路上的成果，都可看到上述不同学派的立场与背景的影

响。

（二）范畴理论研究进路

由前面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辩证范畴理论可视为辩证

逻辑研究的“本原”进路。这一进路的发端可追溯到亚里士

多德的《范畴篇》、《形而上学》中的“次范畴”理论及《论辩篇》

中的“四谓词”理论，作为对象明确的“逻辑类型”则成型于康

德“先验逻辑”及黑格尔的“辩证转换”，后经马克思主义者

“祛魅”而明确其科学方向。周礼全曾对这一历史进程做出

了一定程度的澄清。沈有鼎也曾通过对“思维形式”的多重

语义的澄清，明确认为“辩证逻辑即辩证的范畴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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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不难看出，前引恩格斯关于作为“纯粹思想的领域”

的“逻辑与辩证法”，就是指形式逻辑与辩证的范畴理论，恩

格斯经常将二者统称为“理论思维形式”。

新时期我国学界以范畴理论作为主要与核心进路所获

得的成果，以冯契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1982年内部印行，

1996年出版）为首要代表，该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对黑格尔、马

克思的辩证范畴理论和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传统的互相诠

释，勾画了一个以“类”（包括一系列在“知其然”的认识阶段

所运用的范畴）、“故”（包括一系列在“求其所以然”阶段所运

用的范畴）、“理”（包括一系列在“明其必然与当然”阶段所运

用的范畴）的次序作安排的辩证思维范畴体系。在冯契有关

思想的影响下，彭漪涟的《辩证逻辑述要》（1986，2000年更名

为《辩证逻辑基本原理》再版），《概念论——辩证逻辑的概念

理论》（1991）、《逻辑范畴论》（2000），都是在这一进路上所获

得的重要成果。李志才也长期致力于范畴理论进路上的辩

证逻辑研究，发表了多篇专题研究论文，其成果凝结于所著

《辩证逻辑体系》（载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1）》，2000）。

章沛、金顺福也是范畴理论进路上的两位重要代表，其共同

特点是将“概念理论”研究作为辩证思维的主要与核心形式，

将其他部分作为其逻辑展开。其成果体现于章沛主编《辩证

逻辑基础》（1982）、章沛著《辩证逻辑理论问题》（1985）、金顺

福主编《辩证逻辑》（2003）、金顺福著《概念逻辑》（2010）。张

世珊著《辩证思维逻辑学》（1988），也是这一进路上另一代表

作。两位唯物辩证法专家的辩证逻辑著作即刘景泉著《辩证

逻辑概论》（1989）、封毓昌著《辩证逻辑——认识史的总结》

（1990），也主要是围绕辩证的范畴理论而撰著的。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本文关于辩证逻辑研究进路的划分

及其代表作的例举，都是就其核心研究进路来说的，实际上，

许多著作都是多种进路相交叉的，特别是因为范畴理论是历

史上辩证逻辑之由来的“本原”进路，辩证逻辑的任何其他进

路都需要与这种范畴理论“挂钩”并以此为背景而展开。例

如，我国第一部辩证逻辑的通论性著作《辩证逻辑》（张巨青

等著，1981），就含有“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的论述，此后出

版的某些通论性著作中也含有关于范畴理论的各具特色的

论述，如沙青、徐元瑛著《辩证逻辑简明教程》（1984），赵总

宽、苏越、王聘兴著《辩证逻辑原理》（1985）等。

（三）科学方法论研究进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创立建立

在社会实践论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都特别关注辩

证法所固有的方法论功能，倡导用辩证思维方式取代“形而

上学思维方式”。列宁提出“辩证逻辑四原则”（全面性、发展

性、实践性、具体性），也是从认识与思维方法论着眼的。以

此为指导思想，苏联和我国的辩证逻辑研究中都有明确的方

法论维度。新时期以来，西方学界在现代形式逻辑获得长足

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当代科学方法论（科学逻辑）研究成果

陆续引入国内，而其发展中存在的疑难（如逻辑主义与历史

主义的冲突）也彰显出辩证思维方式的缺乏所造成的问题。

我国学者敏锐地认识到，与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结合与互

动，应当是辩证逻辑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前述第一部通

论性著作《辩证逻辑》中，就辟有“辩证逻辑在科学理论形成

与发展中的作用”一章。而这一研究路径上的主要成果，凝

结于张巨青主编的原国家教委委托编写教材《辩证逻辑导

论》（1989）之中。该书是迄今所有通论性著作中与当代科学

方法论结合最为密切的著作。此后推出的张巨青、刘文君主

编的《认知与方法》丛书（1990、1994、1998分三批出版）中，多

部著作可视为在这一进路上深化与拓展性研究成果，如张巨

青、吴寅华著《逻辑与历史——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嬗变》

（1990），郁慕镛著《科学定律的发现》（1990），金顺福著《科学

思维的辩证模式》（1994），梁庆寅、黄华新著《真理——科学

探索的目标》（1994）等。梁庆寅著《辩证逻辑学》（1988），是

这一研究进路上的另一重要代表作，其中明确地把辩证逻辑

视为“科学最一般的方法论”，并给予了系统论证与说明。

有些学者致力于范畴理论进路与科学方法论进路的相

互结合，突出显示了辩证范畴理论面向当代科学理论的方法

论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沙青著《逻辑科学方法论论

纲》（1995），其基本宗旨是使辩证哲学的逻辑方法论与科学

方法论相结合，以达到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的统一，以便

逐步形成一种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逻辑科学方法论。金顺

福、汪馥郁主编《辩证思维论》（1996），也是在同样路径上所

获得的另一重要成果，其中建构了以辩证范畴理论为轴心的

辩证思维“一般模型”和关于非生命世界、生命世界、社会领

域、精神世界之科学研究的“特殊模型”。

苗启明系统考察了在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上的长期争

论，提出以往在辩证逻辑之名下实际上有三门不同的学科，

即“哲理逻辑”（大体相当于前述辩证范畴理论）、“思维辩证

法”（包含于许多辩证逻辑的通论性著作之中）以及“辩证思

维方式论”。他称后者为“狭义辩证逻辑”，以辩证地系统地

把握对象的辩证性与系统性的辩证思维方式为其对象。其

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思维方式论——狭义辩证逻辑》

（1990）和《辩证逻辑的发展与分化》（1991）等著作之中。其

“狭义辩证逻辑”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维度上的探索。

（四）非经典逻辑研究进路

致力于“范畴理论研究进路”和“科学方法论研究进路”

的学者，在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上，大多数赞同“既是逻辑又

是哲学”的主张，这也是“文革”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新

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鉴于现代演绎逻辑最终从哲学怀抱

中独立出来获得长足发展的历史事实，有些学者认为，作为

“逻辑科学形态”的辩证逻辑，也应是不属于哲学的逻辑理

论，而其真正的成熟形态，则是辩证逻辑的形式化理论。以

现代演绎逻辑的观点看，这属于致力于建构与经典形式逻辑

不同的一种特殊的非经典逻辑研究进路。

赵总宽是这一研究进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将辩

证逻辑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从哲学到逻辑科学，二是

从非形式化的逻辑科学到形式化的逻辑科学。前一个方面

的划分标准是以思维辩证法研究为主体，还是真正以辩证思

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为主体；后一个方面的划分标准为是

否达到现代逻辑的形式化要求。以这样的标准，上面列举的

张巨青、彭漪涟、梁庆寅等人的著作被列入“哲学形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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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章沛、沙青、赵总宽、张世珊、苗启明等人的著作与下列著

作一起，被列入“非形式化的逻辑科学形态”，它们是：李世繁

著《辩证逻辑概论》（1982），马佩等著《辩证逻辑纲要》

（1982），李廉著《辩证逻辑》（1982），张智光著《辩证逻辑》

（1985），于惠棠著《辩证思维逻辑学》（1989），章沛、李志才、

马佩、李廉主编《辩证逻辑教程》（1989）等。考察这些“逻辑

科学形态”的著作不难发现，它们在“辩证思维形式”的理解

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其中大多数著作也包含了“思维

辩证法”的内容，有些作者本来就是前两种研究进路的代表

人物，而且许多著作仍明确把辩证逻辑称为逻辑与哲学的交

叉学科，并没有完全独立于哲学的明确诉求。但这样的分类

在研究进路的比较研究上是具有启发价值的。

马佩也长期致力于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工作。他依照

与赵总宽类似的标准把辩证逻辑研究流派划分为“哲学派”

与“逻辑派”，而其本人长期致力于独立于哲学的辩证逻辑探

索，其系统成果体现在《辩证思维研究》（1999）和《辩证逻辑》

（2006）之中。他的研究是非形式化的，但他表示支持辩证逻

辑的形式化工作。他认为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等异常逻辑均

属于辩证逻辑的形式化，但这个观点未能得到多数学者（包

括同一进路上的学者）认同。

桂起权明确主张辩证逻辑是一种“特殊的非经典逻辑”，

因而也致力于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工作。但他也同时重视并

积极参与了前两种进路上的工作，并认为这样的工作与形式

化工作可以相得益彰。他认为当代“次协调逻辑”（又译为

“弗协调逻辑”、“亚相容逻辑”等）是辩证逻辑形式化的主要

阶梯与基本途径。他的有关辩证逻辑形式化及其相关哲学

背景的讨论体现于《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2002）。近年，

杨武金亦得出了“弗协调逻辑是哲学辩证法等一切不协调理

论共同的逻辑基础”的研究结论，并在其专著《辩证法的逻辑

基础》（2008）中给出了系统论证。

郑毓信、林曾主张“辩证逻辑是一种非形式化的哲学逻

辑”，认为辩证逻辑的产生本来就是以与形式逻辑不同的方

式发展起来的，辩证逻辑需要将自己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

基本规律精确化，但追求形式化并不是必需的。他们在《数

学、逻辑与哲学》（1987）之中对此做了论证。金顺福则认为，

辩证逻辑的形式化应当探索，但不是研究辩证逻辑的重点，

从总体上说，迄今搞辩证逻辑的形式系统的条件尚不成熟，

当前的研究重点首先是搞清楚辩证思维的内在结构和机

制。其观点的系统论证及对某些形式化成果的评论集中在

《辩证逻辑》（2003）之中。针对这些观点，致力于形式化方向

的学者则对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必要性、可行性、既有成果与

发展路径做了多方面的辩护与新探。

桂起权等所代表的是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弱纲领”，即一

种特殊的“变异型”非经典系统，这也是当代英美学界探索

辩证逻辑形式化的主要进路。而赵总宽的《数理辩证逻辑

导论》（1995）所代表的是辩证逻辑形式化的“强纲领”，即一

种特殊的“扩充型”非经典系统。我国学者（如柳昌清、罗翊

重、张金城等）构造的其他辩证逻辑形式化系统大多属于后

者。

（五）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

新时期以来，我国逻辑学界开启了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

化、与国际逻辑研究接轨的历史进程，同时，我国逻辑学与相

关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运用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理论考察现代

逻辑与逻辑哲学理论所获得的新成果，从而构成了辩证哲学

与现代逻辑互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

美籍华裔著名逻辑学家王浩，曾力图运用辩证法对现代

形式逻辑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形式系统方法的哲学性质

进行思考研究，他借鉴列宁关于思维的“隔离性”的论述，提

出了如下重要见解：“当我们把形式思维与辩证思维加以对

照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比获得结果（这些结果能在给定的形

式系统中写出）广泛得多的某种东西。说得更恰当一点，它

或多或少相应于抽象思维，或者更广泛地说，它被看成是下

述一种思维：这种思维并不充分具体地抓住实在的情况。如

果我们这样广义地理解形式思维，那么我们甚至会佯谬地

说：在每一时刻我们只能形式地思维，而辩证法的本质在于

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自始至终地力求更好地逼近全部实在情

况。”1977年王浩在回国演讲中对此加以宣讲，并得到沈有

鼎等学者的支持，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学界也产生

了对现代逻辑及逻辑哲学的诸多重要成果与问题展开辩证

分析的成果。张家龙在《公理学、元数学与哲学》（1983）一书

中，考察与论证了“公理学的辩证本性”的问题；他在现代逻

辑发展史的考察中也多次强调了现代逻辑成果的辩证性质，

如他曾就塔尔斯基的形式语言真理理论指出：“在语言层次

的链条上，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了链条的

本质，它们的阶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由此决定了可否在元

语言中定义真值等语义概念，所以，语言层次论具有辩证法

的精神。”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现代逻辑辩证本性的典型

体现，其对于深化与发展辩证哲学与辩证逻辑的价值得到了

学界高度关注，学界就此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朱水林考

察了哥德尔在证明该定理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方式，

表明哥德尔“既重视形式的逻辑思维，也重视直觉的超限思

维，并且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双方，既看到它们之间的

区别和对立，更强调它们的联系和转化，正是这种朴素的辩

证思想，促使他攀上了科学的高峰”。郑毓信则对哥德尔后

期关于“集合的迭代概念”的研究进行了辩证分析，揭示出

“在关于集合的直觉与抽象的公理化集合论之间所存在的并

非是一种单方面的‘保证’关系，而是一种既对立、又相互依

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徐利治、朱梧 等运用辩证法

关于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理论长期探索数学无穷观的逻

辑基础，徐利治提出了兼容与统一潜无穷与实无穷的“双向

无限”概念，并用于连续统结构等问题的研究，其有关辩证分

析体现在《数学方法论选讲》（1983）和《论无限——无限的数

学与哲学》（2008）之中；朱梧 则在致力于“无限与有限的对

立统一”的逻辑刻画中，始终专注于相容性问题的探索，先后

提出了“中介逻辑”和“潜无限数学系统与重建实无限数学系

统的构想”，论证了其强大的解题功能，其成果凝结于《数学

基础概论》（1996）和《数学与无穷观的逻辑基础》（2008）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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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逻辑悖论研究的辩证分析，在推动我国辩证逻辑事

业的发展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杨熙龄首先引入了国际学界

具有自觉的辩证逻辑视角的次协调逻辑学派关于悖论的研

究，并阐述了其本人关于悖论的辩证性质的认识，对国内有

关研究有开启之功，其思考体现于《奇异的循环——逻辑悖

论探析》（1986）一书。一些著名的辩证逻辑专家如马佩、沙

青、赵总宽、桂起权等都发表了有关悖论的辩证分析的研究

成果。尽管在悖论的基本性质上存在争议，有些学者的观点

也发生了改变（如桂起权正是通过悖论研究由明显的“新鸽

派”观点转变为“新鹰派”），但大家都认为逻辑悖论是连接形

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研究的一个“关节点”。郑毓信在其系列

论文与著作中提出了逻辑悖论“实质上都建立在对于对象辩

证性（过程性与完成性的对立统一）的片面化与形而上学化

之上”的观点，其系统论证体现于他与夏基松合著的《西方数

学哲学》（1986）。张建军在关于逻辑悖论研究的系列成果

中，也始终贯穿了辩证分析的视角，提出了合理的解悖方案

均可“辩证重建”的观点，并论证了其方法论功能；他建构了

集合论—语形悖论、语义悖论、认知悖论、合理行动悖论与辩

证的存在论、真理论、认识论、行动论的对应关联，为公理化

集合论及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非特设性”进行了辩证哲

学辩护，论证了当代悖论研究之发展体现出“固定范畴”向

“流动范畴”的转变，及其对当代分析风格的辩证哲学与辩证

逻辑研究的启发机理。其研究成果凝结于《矛盾与悖论新

论》（1998）和《逻辑悖论研究引论》（2002）之中。

（六）应用研究进路

如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所强调的，当代以系统科学为代

表的一系列“横断科学”和以认知科学为代表的“大科学”的

产生，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辩证思维方

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显示了辩证逻辑所可能具有的重

要应用价值。在上面所列举的各种进路的研究成果中，都有

在这方面的应用价值的探讨。此外，在非形式化研究和形式

化研究两方面，都出现了多维度、多领域的应用研究成果。

其中，与现代管理理论相结合的探究，形成了系列成果，其代

表作有汪馥郁著《辩证逻辑和管理工作》（1986）和《管理者的

思维工具——辩证逻辑》（1987）、苏越著《立体思维与管理工

作》（1989）、张智光主编《管理决策逻辑》（1990）、王宁湘著

《辩证逻辑与管理思维》（2007）等。非形式化的辩证逻辑应

用研究的著作还有侯树栋、丁士峰著《辩证逻辑与军事工作》

（1989），苗启明主编《辩证思维方法及其应用》（1993），贺善

侃著《辩证逻辑与现代思维》（1996）等。形式化方向应用成

果的代表性著作有桂起权等著《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

（2002）、柳昌清主编《渗透逻辑及其应用》（1998）等。思维创

新方面的逻辑应用机理研究，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

其中具有自觉的辩证逻辑视角的著作有黄顺基、苏越、黄展

骥主编《逻辑与知识创新》（2002），郁慕镛、张义生主编《逻

辑、科学、创新——思维科学新论》（2002），张义生著《求解思

维的逻辑》（2009），汪馥郁主编《企业发展与创新思维》

（1997），楚明锟著《现代管理与创新思维》（1999）等。张巨青

等著《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方法研究》（1998）、张桂岳主编《邓

小平理论的逻辑研究》（1999）、陶文楼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创

新思维研究》（2001），亦均具有明确的辩证逻辑应用视角，发

挥了独特的作用。新近出版的王习胜、张建军著《逻辑的社

会功能》（2010），则以“辩证求‘和’——条件链上的动态平

衡”为题，专章论述了辩证逻辑的多领域应用价值。在研究

论文方面，辩证逻辑的应用研究则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辩证逻辑研究受到我国人工智能

学界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不但尝试运用辩证逻辑思想解决

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一系列瓶颈问题，而且试图借此推动

辩证逻辑研究本身的发展。其中，何华灿领衔的“泛逻辑”研

究团队所取得的相关进展最为突出。

（七）思想史研究进路

思想史研究进路在辩证逻辑学科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

要意义，但与其他研究进路相比，逻辑学界在这一进路的成

果较少，尚未形成合力攻关性质的系列性、持续性研究成

果。除各种通论性著作对辩证逻辑思想史的简要论述外，主

要的代表性成果除周礼全于 20世纪 50年代完成的《黑格尔

的辩证逻辑》于1989年正式出版外，尚有陶文楼著《辩证逻辑

思想简史》（1984），蔡灿津著《辩证逻辑史论纲》（1986），李廉

著《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且大有著《马克思的辩证逻

辑思想研究》（1998），彭漪涟著《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

（1999）等。罗翊重著《东西方矛盾观的形式演算》（三卷本，

1998）包含了比较丰富的思想史研究内容。沙青、张小燕、张

燕京著《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二十世纪中国逻

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2002），对20世纪30年代与五六十

年代中国学界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关系的两场论战，进

行了系统简明的梳理与深刻独到的剖析，得出了如下基本结

论：一种现代化的辩证逻辑“无论是作为逻辑还是整体论方

法最终都不能离开现代逻辑和数学的手段，更不用说把二者

对立起来”；“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在分析性之精确前提下

的有机统一”，既是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要求，也是当代辩

证哲学与辩证逻辑研究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晋荣东在《逻

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2005）一书中，辟“辩

证逻辑的论辩术”专章，系统考察了辩证逻辑与论辩术的历

史关联及其在论辩术的当代复兴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最

近，我国学者注意到当代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运用现

代模态逻辑工具对辩证法与辩证逻辑进行“分析性重建”的

努力，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维度。

不难看出，与演绎逻辑及归纳逻辑相比，当代辩证逻辑

研究尚未获得成熟形态，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与澄

清。比如，对于金岳霖曾着力澄清的“逻辑规律”与“思维规

范”的区别与关联，学界在关于“思维（形式）辩证法”与“辩证

思维形式”的长期争论中，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与此相关，科

学方法论进路、非经典逻辑进路与范畴理论进路之间的互动

关联，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互动关联，辩证逻辑与现代

逻辑及逻辑哲学间的互动关联，都缺乏持续性、系统性深度

研究。因此，辩证逻辑的发展既要鼓励各种研究路径的“百

花齐放”，更应提倡路径之间的深度互动与争鸣；同时，应进

一步拓展国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在“问题导向”的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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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角合力攻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旋律的时代，加强

跨学科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挥各种研究路径的解题功能，

是当代辩证逻辑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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